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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中国的巨变之一，是西力东渐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引发的一系列变化。西方轮船在中国
水域中的出现和强力竞争，导致中国传统木船业衰落。西方轮船同时是外国列强在中国获取势力范围的

外在表现。在内忧外患双重压力下，中国自己的轮船航运业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得以诞生，这是中国社会大

机器工业时代开始的象征，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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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是在本国木船
业衰落和外国在华轮船势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

得以出现和发展的。

长期在中国江海航线上承担客货运业务和

人员往来的帆船业，鸦片战争后无法抵抗外来列

强轮船的侵逼，很快出现了衰落。木船业的衰落

需要替代物，这成为中国轮船航运业兴起的一个

要因。而另一个要因，则是外国在华轮船势力的

不断扩张。外国在华轮船航运业的扩张，赚取中

国利润是重要动机，以之作为载体扩展在中国的

势力范围，是更加重要的动机。光绪三十二年日

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的“轮船航路，表示商

权伸张，一国利权之植立，而为开始”①的说法；

《马关条约》后在日本开拓长江航路中发挥过重

要作用的白岩龙平的“贸易和殖民必然有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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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线扩展伸张”①的说法，均可视为典型

反映。

在木船业衰落和外国轮船航运业兴起的冲

击和压迫下，中国自己的轮船航运业在历经种种

磨难后终于得以诞生问世。本文是对近代中国

轮船航运业诞生脉络进行的大致梳理。

一、木船业的衰落

（一）技术与权利处于劣势下的中国木船业

晚清时期，外国轮船进入中国后，相对于中

国本土的木船而言，速度快，载货量大，受气候水

流影响小，技术上占有很大优势。此外，外国轮

船进入中国水域，还享有中国帆船难以获得的权

利。外国轮船运货进入中国，只需在首次进关时

缴纳货值百分之五的关税，如再运往中国其他港

口，只需再交货值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即可

自由航行中国其他港口，而中国帆船则需处处缴

纳厘金。

技术和权利均处于完全劣势的后果，是中国

传统木船运输业受到严重冲击。再加上咸丰八

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解除了外国轮船转

运中国东北大豆和豆饼的禁令，中国帆船此前赖

以维持生存的最后一点空间即货运专利也受到

冲击。中英条约中还订明外轮具有吨税核减和

出口优惠权利，这项规定，进一步扩大了中外船

舶间生存竞争的差距，其后果是“中国大部分的

沿海贸易从本地船转移到外国船的手里”，“因

为外国船由于行驶迅捷，防范盗匪周备，可以保

险和取费低廉等等原因，已经为人们所偏爱

了。”②

此后，中国木船业漕粮北上、豆石南下的传

统运输业务也被外船侵蚀呈逐年衰落之象。

咸丰八年七月，两江总督何桂清奏称，今在

天津所议条款，任外国轮船周游天下，无论何货，

互相贸易，则我内地货物，听其在内地兴贩。垄

断罔利，莫此为甚。譬如江苏一省，精华全在上

海，而上海之素称富庶者，因有沙船南北贩运，逐

十一之利。今听该夷将上海货物运至牛庄，各处

货物运至上海，资本既大，又不患风波盗贼，货客

无不乐从。而上海之商船船户，尽行失业，无需

数月，凋敝立见。以此类推，胥见天下之利柄，尽

归于该夷③。

事实确也如此，同治二年上海输入外国制品

进口货物总值，达到白银８２００万两之多，破了咸
丰十年华北及长江各口开辟后的最高纪录，为咸

丰十年上海进口货物总值４１００万两的两倍。考
其缘由，不外两点：一是从印度输入的鸦片较巨，

占进口货值四分之一；二为受天津条约影响，沿

海及长江各埠转口贸易继续发展，尤其是洋式船

只速度较快，新关行政亦渐画一，商旅称便，趋之

若鹜，“故土货多改由洋船，以期运输敏捷、苛税

免除”④。

同治三年上海输入洋货，仅有小部分在当地

销售，其余皆转运别处。四年情形虽复相同，然

复出口之额，则增加更巨。其根本原因是因中国

沿海及内河输送货物之工具，渐由本国帆船改为

洋式轮船。再加上此前帆船运货不受海关节制，

故其所载货量，难以统计。而归并轮船运输后，

所有经运货额，一概列入海关统计，因而数量明

显增多。再加同治三年洋船所运复出口货物，较

诸往年尤多⑤。

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李鸿章上奏

称，上海一隅之地，沿海居民多藉船业为生。自

从西洋各国议准通商，上海一口最为繁盛，尤以

沙卫各船群聚贸易，始得交易流通，商贾辐辏。

若令内地商人均已乏本停歇，洋商亦岂能独获通

商之利？惟沙船运销货物，向以豆饼、豆石为大

宗，舍此无可贩运，是以和约内有外国船不准装

运牛庄等处豆石一条，虽为沙船留一养命之源，

实欲保全上海市面，为各国通商经久之计。可自

从同治元年暂开豆禁，夹板洋船直赴牛庄等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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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豆石。北地货价因之昂贵，南省销路为其侵

占。两载以来，沙船赀本亏折殆尽，富者变为赤

贫，贫者绝无生理。现在停泊在港船只，不计其

数，无力转运。若不及早挽回，则沙船停泊日久，

船身朽坏，行驶维艰，业船者无可谋生，其在船水

手十余万人，不能存活，必致散而为匪，肆行抢

掠，商贾难安。

故而李鸿章在奏折中请求将登州、牛庄两处

豆货查照前约，专归内地商船转运。他认为，似

此量为变通之后，于华商生计可以稍留余地，而

洋商互市也可永远相安①。同折中他又附片密

奏，称江海关道丁日昌有看法，认为上海的沙船

壅塞尚有十分值得忧虑的地方：即江浙两省漕米

如果改归海运，依例应由沙船装载赴北，现在军

务虽有头绪而河运一时难复旧章，东南漕粮必然

依赖上海沙船起运。可现今沙船无赀贩买，停泊

在港者以千百号计。内地船只以运动为灵，如果

半年停泊不行将由朽而烂，一年不行即化有为

无。将来无力重修，全归废弃，海运从何而办？

此事非特上海商民市面以及捐税攸关，且于天庾

正供大有窒碍，因而他担忧此事“长贻后患，何

可胜言”②？

为此，同治四年四月十四日，李鸿章上奏请

将奉天粮谷准内地商船贩运，折中说，上海沙卫

等船资本亏折，停泊黄埔港者甚多，日久朽坏，生

计竭蹶，于大局殊有关碍。本届苏省新漕及采买

米石不及四十万，沙船已不敷装兑，若将来江浙

所有漕粮同时海运，沙船日少，从何办理？他称

上海商情困敝，萧条日甚一日，据沙船商王永盛

等上禀称，其原因一是由于北口之油豆饼被外商

夹板船抢装运出，货少价昂，导致近年商船亏本

停泊；二是由于商船本钱小者，没有整宗贩运之

货。因此李鸿章奏请准许中国帆船商以杂粮米

谷与油豆饼并行贩运，希望使得沙船商资本无论

轻重均可营生，沙船不致全停，民食得以接济。

李鸿章认为，奉天等处杂粮米谷向不准华商贩

运，而洋商转得装运往来，独占其利，对华商不

公，故而请求给予“米谷杂粮，既准外国商船装

运，中国商船似可援照准办，亦系此口运至彼口，

与例相符”的权利③。

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亦奏称，自洋船

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

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

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

惟亏折货本，浸至歇其旧业。左宗棠认为，东南

沿海之区，民众中普遍经商，能够占到十之六七，

而如今却萧条，税厘减色。其后果不仅是富

商将变为穷人，游手成为人役，更重要的是恐怕

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

政益难措手。”④

同治四年，由外国人掌握的海关贸易报告则

公开宣称：“我们有各种理由认为帆船货运的黄

金时代已成为历史。”在中国各个港口从事这种

行业的人，今年已不像往年那样获得优厚的报

酬。首先，稻米贸易萧条，不能再像原先那样雇

用那么多往来于香港、新加坡和上海之间的船

只；其次，出口到欧洲的棉花业已停止出口；第

三，来往于各港口间的无数艘轮船，运费一律低

廉，毫无例外，低到中国商人甚至可以利用轮船

来运酱菜了。这种情况下，帆船根本没办法与轮

船竞争。“成千上万的帆船闲置在黄浦江上，闲

置得快要烂掉了。”⑤

自天津条约关于中外贸易厘定之新章订立

后，沿海所开通商口岸已衔接一气，有如环形。

陆续设立的海关，则将大权集于一手，昔日省自

为政之情形得以改变。进出洋土货物，则借子口

税单得以往来内地而享不再重征之待遇。“所

有国内陆路贸易以及内河沿海之中国帆船运输

事业，则逐渐转入洋船之手。外商与洋船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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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则得条约之保障而愈趋优越。”①

（二）沿海木船生意被轮船所夺，数量大为

减少

同治五年六月十三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

税务英桂奏称，兵燹之后，商业既属萧条，而运货

民船又为洋船侵占。自福州、厦门二口办理通

商，轮船常川来往，商贾懋迁，维期妥速，内地商

货每多附搭轮船运销，既免节节厘金，又无遭风

被盗之患，进出口岸系报完洋税。咸丰十一年

间，福州口本地商船尚有五十九号，逐年报销，至

今仅存二十五号。厦门口商船四十号，亦仅存十

七号。泉州口商船一百七号，今存六十五号。涵

江口商船十六号，今存五号。宁德口只有商船二

号，铜山口只有商船三号。其福、厦等处从前北

省各项商船进出口者，每年计有一千余只，今则

减去不止一半，是洋船日多而民船日少②。

福州口岸的商务报告则称，可以肯定地说，

外国轮船，尤其是英国轮船，正在逐渐而稳步地

垄断沿海航运，由福州口运往中国其他口岸用帆

船装载的货物，已经有三分之一改由外国轮船载

运。可能在不多的几年之后，沿海航线就只会剩

下寥寥几只无足重轻的帆船。

报告认为，中国人已经充分感觉到把他们的

货物交由外国轮船运输能有迅速和安全的优点，

他们知道外国轮船可以在任何季节和季候风里

航行，同时他们也很精明，他们重视用外国轮船

运货可以保险的方便。

中国人或是按月包船，或在货物很多时按航

程包程。如果按月包船，一艘 ３５０吨的轮船须
１５００至１８００圆，同样吨位的轮船，从福州到上
海往返须３５００至３６００圆，如果到烟台和更北的
港口天津，往返所需费用更要大些。

中国人还需要较小的轮船从宁波载运小量

杂项货物到上海，这对易于腐败的货物最适合，

例如橘子、鲜果等等，这类货物需要运输迅速。

他们从香港以及汕头和厦门等中间港口所

运来的货物大批装在英国轮船上。定期航行在

香港与福州之间的英国轮船共有６只。这些轮
船为外国商人载运鸦片和铅，这是外国商人进口

的主要货物③。

沿海这种帆船的衰落范围相当大并持续进

行。光绪十三年《申报》载文称，该年营口装载

粮米之沙船，共有１３０余艘，由营口南返时，只有
９２艘载货而回，其余回南者皆是空船。向来粮
船回空，载货准予免税，以故回时，未有不装货物

者。今乃仅以空船返回，实为向来所未有。其生

意萧条，于此可见一斑④。

光绪十九年八月十五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

海关税务希元奏称，自洋船通行以来，民船生理

渐减。商民以洋船行驶迅速，无风涛之险，且洋

税较常税轻重悬殊，遂皆趋之若鹜。向以民船为

业者，自知挽回无术，率多弃业改图，每遇民船行

驶外洋，遭风损坏，概不修理添补，以故民船日益

短少⑤。

（三）列强侵夺长江航运权和内河木船业的

衰落

在沿海的中国帆船遭到冲击不断走向衰落

之时，中国内河同样成为外国轮船扩张势力的目

标，列强轮船势力进入和不断扩大内河航运势力

的同时，伴随的是中国木船业的衰落命运。此处

以中国最重要的内河长江流域中的木船业为例

进行观察。

咸丰八年七月何桂清奏称，李泰国等抄呈天

津所议条约，经薛焕督同候补知府吴煦详加查

复。就字面观之，其中以外国人驻京和轮船入江

二条最堪发指。其处心积虑，则在垄断专利，多

方误我，竟欲将我内地货物，由此口运往彼口销

售，侵夺内地商贩之利。如果坠入其术，则数年

之后，我将民穷财尽，彼则富强更甚，事会不可为

矣。其欲多添码头，意殆在于此，于国计民生大

有关系。何桂清称自己会商抚臣赵德辙、藩司王

有龄后，已秘嘱薛焕、吴煦，赶紧密为筹办，力争

在我方范围内，只准将外夷货物贩至各口、各口

货物贩往外夷，不准将内地货物在内地各口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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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运销，如此则小民衣食尚有依靠，“大局尚可

维持”①。

但是西方列强侵入长江的目标却无法阻挡。

他们通过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达到了在

长江扩展轮船航运势力的目的。通过道光二十

二年的南京条约，列强攫取到沿海航行权和长江

出海口上海的航行权。咸丰八年天津条约，则规

定开放长江沿岸的镇江、南京、九江及长江中游

的汉口作为通商口岸城市，列强轮船的航行权随

之实现了从上海延伸到长江中游汉口的目的。

光绪二年的烟台条约，又规定增开芜湖、宜昌为

通商口岸城市，列强的长江航行权又进一步延伸

到宜昌。光绪二十一年的马关条约进一步规定

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岳州为开埠通商城市，这

样，除长江干流的航行权被列强强行延伸到四川

的重庆外，还使外国轮船打破了过去不得驶入内

河的禁令，使其得以沿吴淞江经运河驶入苏州和

杭州，从而使长江干支流航行权丧尽无余。与此

同时，列强还取得土货贩运权和内地通商权等一

系列特权，打开并取得了通向广大中国内地市场

的通道。

西方列强攫取长江航行权的首要原因，是长

江流域在商业上具有的巨大价值和广阔前景。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在长江轮船航运发展中起过重
要作用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主要人物金能亨，

曾对长江客货运业务进行过估计。他经过调查

后认为，长江的营业额几乎难以估量，他以原棉

一项为例称，估计长江流域的产量便大大超过美

国全国的产量，中国国内贸易的运输量姑且不

论，单以外国人经手的货运而言，数量便十分可

观。他说，湖南、湖北的茶叶有５００多种规格，在
供应市场时，需顺长江而下。以两湖茶叶而论，

总量估计便有７万吨。继７万吨货物之后，还有
更多的生意可做。在贩运土货的回程方面，金能

亨估计：回程货运量同样巨大。在汉口出售的外

国棉织品，估计一开始就会达到２．５万吨，而这
些棉织品只占上海总进口量的一小部分。客运

方面，金能亨称可从广州至香港间的客运量来推

算，他认为两地船只的每天客运量通常为二三百

人，有时甚至达到５００人，很少低于５０人或１００
人的，那么，中国主要航道上的客运，又该是怎样

的一番情景呢？在中国人看来，香港只不过是一

块海外属地罢了②。

事实上，咸丰三年，在列强尚未取得长江内

河轮船航行权时，西方的工业制品就已通过上海

与武昌间的木船大量运入内地，与深入长江上

游、远离通商口岸的武昌进行贸易的千百条木船

所满载的货物中，就不仅包括从美国和英国运去

的所有产品，还包括英美两国船只运进的鸦

片③。取得长江轮船航行权后，外国轮船商在所

从事的轮船航运业中都赚到了高额利润。金能

亨的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同治六年的纯利润就

高达８０６，０１１两，其中单以往长江上游装运棉花
而论，便为该公司挣得毛利约２４万两④。“大英
轮船公司的董事们同中国的交易全是史无前例

的最赚钱的买卖，单就上海丝这一项来看，今年

（咸丰十年）完全有可能达到５万件。丝的运费
是每件白银１０两，总数就是５０万两，合英镑十
六万二千五百镑！”⑤

长江流域腹地深广的内地市场是列强极力

攫取长江轮船航行权的又一重要原因。同治十

年，英国朴内茅斯召开的商会联合会上，就有不

少商人提议，为了促进对华贸易，要说服英国政

府在下次修订条约时，为英国商人取得通过长江

进入中国腹地的权利，要指出中国市场对英国纺

织品开放的巨大重要性，“否则我们的许多织布

机和生产能力不久一定要闲置起来。”⑥ 实际

上，英国轮船商在中国的轮船航运业中，始终占

着很大的比重，中国沿海航运及内河航运中，英

国占有明显优势。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在华
航业衰落起，至光绪二十六年后日本在华航业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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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在华外商各大轮船公司都是英人设立

的。”①直到光绪二十三年，“英船所载货物，占外

船所载总数８２％。英船所纳关税，占外船所纳
总数７６％。”②

列强极力攫取长江轮船航运权的第三个原

因，是外商轮船深入内地取得土货贩运权和内地

通商权后，能与列强在通商各口岸城市设立的分

支机构，建立的码头仓栈和保险系统等形成外商

轮船运输体系，加上和官办商人联接形成的网

络，构成列强在华政治权益和势力范围的重要内

容之一。因此，西方列强都把在长江行轮看成是

势所必争之事。

长江刚开放时的同治元年至二年，上海拥有

一二艘轮船的外国商行为数不下２０家，这些商
行都愿意将它们的船只放在长江行驶。同治三

年，打算专营长江航运业务，被视作长江航运

“正规”的外国轮船公司，达到 ７家共 １６艘轮
船③。这些在长江航运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外国

轮船公司，主要分属英、美两家，其中又以英国的

占优势地位。这是长江流域一直被英国视为自

己“势力范围”的重要原因。

西方列强把大量轮船强行引进长江，必然会

对长江原有的运输格局造成强大冲击。据统计，

长江在出现轮船以前，干流、支流上原有的大中

型（七八百石，约 ５０吨以上）帆船 １６０００只左
右，载重量共约８０万吨④，承担着长江客货运业
务。由于中国帆船行程迟缓，不但有欠安稳，而

且航无定期，上行时尤感困难之故⑤，因此，从咸

丰十年开放长江轮船通航后，不过数年光景，

“数千艘帆船便被逐入支流”⑥。到同治年间，已

是“长江轮舶横行，价贱行速，民船生意日稀，凋

零日甚”⑦。

而且，列强轮船进入长江干流水域后，数千

艘帆船被逐入长江支流，被逐入支流的这些帆船

又成了当时行驶在支流中的更小的木船的强有

力竞争者。结果又在这些支流中引起大批较小

木船的停航。在其竞争下，这些小船的船夫为贫

困和诱惑所屈服。甚至当时把货物交由轮船装

运的中国商人也悲叹这些船家被突然打翻原来

生活方式的遭遇，还听说其中有许多人为了吃饭

而不得不加入叛军⑧。

木船业衰落涉及面很广。但对清政府而言，

船税流失却为重要的一项。

光绪六年八月初三日，江西巡抚李文敏奏

称，即如船料一项，昔年商贾运货，行旅往来，莫

不雇佣民船，今悉改就轮船。近年长江又添两口

五处，准轮船停泊，上下客货。轮船愈便则附搭

愈多，民船日稀则税项日短。近年洋行轮船陆续

增添，是以本届过关轮船共有六百数十只，比上

年又多数十只，侵占民船税料何止十万。

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江西巡抚德馨奏

称，长江未通商贾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

雇佣民船，帆樯如织。自有轮船行驶，附载便捷，

商贾市民，莫不舍民船而就轮船。光绪二、三年

以前，过九江关之轮船每年尚止四五百只，近来

多至七八百只。轮船大逾民船数十倍，侵占船

税，何止十数万两⑨。

对广大船民来说，木船业衰落直接关系他们

的生计。光绪二十九年时，长期担任过中国海关

总税务司的赫德在他的书里说，“五十年前经营

牛庄和华南各埠沿海航运的中国帆船已摧毁殆

尽，大部分华南的贸易也同样转由外国船只载

运。扬子江上不断增长的国内贸易也正在吸引

着越来越多的外国轮船。过去中国的船业资本

家现在变成了乞丐，而他们所雇的船夫，则痛恨

他们的政府允许外国人参与国内贸易和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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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他们的生计。”①

鸦片战争后，在外来列强轮船攫夺中国利

权，夺占中国市场的竞争打压下，中国历史悠久

的木船业出现了明显衰落，并由此激发诞生了中

国的轮船航运业。

二、轮船航运业诞生

轮船航运业在近代中国诞生，是古老中国发

生的里程碑式事件。轮船在速度性能方面的优

越性；引进轮船解决木船衰落和漕运困窘；兴办

轮船与洋商轮船抗衡争利等，是华商轮船航运业

兴起的根本之因，但其酝酿和兴办过程，却是千

回百转，障碍重重。

（一）清朝大员对轮船性能优越的认识

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

战争中，与西方事物接触较多的督抚曾国藩、李

鸿章、左宗棠等人，较早察觉到轮船的优越性并

产生购买及制造的想法。

咸丰十一年八月，两江总督曾国藩奏称，轮

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

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

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他认为，若

能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

习，继而试造，如此，则“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

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②。

同治二年，李鸿章亦称，俄罗斯、日本从前不

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

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

长③。同年四月他又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

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④同治三年八月，李鸿

章答复总理衙门查询各口商民雇用洋船情形的

信中，采纳苏松太道丁日昌的意见，提出设厂造

船与允许华商置买洋船的建议。李鸿章的回复

中附入丁日昌的密禀，具体说明其建议的目的和

施行的原则办法。丁日昌在密禀中认为，船坚炮

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国亦在此。彼既

恃其所长以取我之利，我亦可取其所长以为利于

我。他称，雇买火轮夹板船只，其弊在于匪徒托

名驶出外洋行劫。但若能设法稽查，由地方官编

以字号，如沙船之类，置买时有富绅保结，出口时

归监督稽查。其船上水手舵工，初用洋人指南，

习久则中国人亦可自驶。船货过关，不准丝毫索

费，浃以恩而示以信，无事则任彼经商，有事则归

我调遣。若使各港口有轮船二三十号，夹板百十

号，不仅壮我声势，而且能够夺彼利权。轮船能

够朝发夕至，我有船后，洋船能往我亦能往，而市

价之高下，物产之精粗，洋商却不及华商之精，则

取利必不及华商之易。故此，洋商初以利厚而来

者，继将以利薄而去。以矛刺盾，此中大有机权，

“又何惮于不弃我之短，以就彼之长乎哉”？故

此他建议，“筹储经费，择一妥口，建设制造夹板

火轮船厂，令中国巧匠随外国匠人专意学习”，

同时准中国富绅收买轮船夹板，“以裕财源而资

调遣”⑤。

同治五年五月，左宗棠在论及与英人的冲突

时也说：“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

之，无弗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

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⑥为此，他

向清廷密陈他在福州设立船厂的计划。在奏折

中，他对轮船的看法与丁日昌颇为一致。他认

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

江南山东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

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

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廛肆，非独渔盐

蒲蛤足以业贫民，舵梢水手足以安游众。有事之

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

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他针对外国轮船在中

国沿海内河载客运货带来的冲击指出，自洋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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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北货营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

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

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

折资本，浸至歇其旧业。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

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

功。他强调此事急迫称：“彼此同以大海为利，

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

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进而

归结：“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益，轮船成则

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

之费，数世之利。”①

同治三年九月，在复李鸿章的信函中，总理

衙门对丁日昌的密禀甚为赞赏，称其建议“识议

宏远，迥非睹之目前可比，足为洞见症结，实能宣

本衙门未宣之隐”②。即请李鸿章加以全盘筹

划。此后左宗棠的奏请，也得到朝廷批准。于

是，同治四、五年间，江南制造局与福州造船厂得

以相继建立。

（二）在兴办轮船的讨论中，漕粮的运输问

题成为焦点之一

清代漕务积弊，由来已久。清初陆世仪已有

“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

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

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③的评论。嘉道间包

世臣亦有“漕为天下之大政，又为官吏之利薮”④

的批评。随着太平天国失败，江南收复之地渐

多，如何解决漕粮增加而河道停废、沙船凋零的

难题，清廷亦颇费踌躇。

同治五年春，李鸿章与苏松太道应宝时讨论

解决办法，应宝时提出收买沙船运漕的计划，但

购船款需价７５万两，修理费用平均每年又需２６
万两。李鸿章认为费用太巨，骇人听闻，予以否

决。五月，应宝时又提出官买夹板船济运方案。

李鸿章看后甚觉满意，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认

为，上海沙船疲乏，年来所以补救之方，不为不

至，但终无起色。本届苏浙海运，漕米共只７０余
万石，以沙宁卫船并用，也仅敷转载。而天津方

面来信，以运船回空免税，因为夹板所夺，无利可

图，仍思歇业。他对总理衙门解释说，敝处及尊

处均虑洋船受雇，不就范围，流弊滋多，置而不

论。洎后因禁止夹板装豆，彼族饶舌，议者谓非

华商自行造买，不克与之争长，赫德亦屡以为言，

然商人无此力量。今应宝时参变于前后两说之

间，大抵因雇用而计及买用，由商买而推及官买，

且仿照海运初起试办之法，以期自我作主，易发

易收，出于完全。他最后称，此固为必不得已之

谋，但“实亦舍此莫由之路”⑤。

总理衙门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但因为漕运归

户部主管，于是将李鸿章等人的意见和办法，饬

交户部议复。八月，户部复奏，仍然提出保护沙

船与恢复河运两项主题。复奏内强调“漕务以

河运为常法”，称“所有上海沙船，仍应责成应道

设法笼络，勿使竟成废弃”。又称直东淮徐数千

里，穷民无业，兼之河道不修，飘溺为患，琐尾流

离，不绝于路。正宜力筹河运，以补中原之元气，

而济海运之穷。“署江督李，经济冠时，必能力

为其难。”⑥

因户部有如此看法，官买夹板船济运漕粮的

方案无疾而终。

同治六年二月初八日，总理衙门在致两江总

督曾国藩的信函中，对漕粮运输遭致的困境和处

理的艰难情形有如下说明：“河运一时不能复

行，而沙船又凋敝至此。无论其不敷装运，即使

敷衍而来，而停废既久，糟朽必多。且经营之孽

息毫无，又焉能迫其从命。若竟雇觅洋船，又恐

诸多流弊。且洋人日后必以此船为奇货可居，转

恐另生挟制。若尽恃官买，而购价及修费，亦觉

为数不赀。”⑦

同年五月初七日，总理衙门在给曾国藩的信

中指称，华商建造购买洋船之议，原因沙船疲乏，

不敷济运而起。且中国商船万不敌轮船之方便

灵捷，洋通华滞，利权尽失，不得不设法变通。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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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雇觅夹板、应宝时之购买沙船建议，两者均

不能无弊，是以皆作为罢论。然又不能坐视运漕

无策，于是始议开华商造买洋船之禁，或火轮或

夹板，原不拘定一格。该商等或有力或无力，亦

未施以迫责。他针对有华商冒名购买轮船隐匿

于洋商名下从事经营一事说，与其让华商等诡寄

英商名下，骗捐取利，不如领入明路，俾中国利

权，仍归中国商民，既可免隐射之弊，亦可辅转运

之穷①。由此，官方倡导兴办轮船之事，似乎露

出一线转机。

同治六年夏，《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

船只章程》②由李鸿章主持，经过几番周折修改

后，由曾国藩以上海通商大臣的名义明令公布，

此章程系针对民间华商所颁。曾国藩声称，“以

后凡有华商造买洋船，或租或雇，无论火轮夹板，

装货出进江海各口，悉听自便”，且“不绳以章

程，亦不强令济运”，“以见官不禁阻之意”③。

与此同时，曾国藩等督抚大臣也在进行官办轮船

的酝酿，“所议系由官办或就官厂轮船承领”④。

丁日昌更“面陈朝廷，欲广招华商购船，兼运西

皖漕粮”⑤。在他看来，“楚皖等省河运难复，恐

均不能不酌改海运”，因而他本有轮船分运漕粮

之议⑥。此时之议论，遵循官商并行兴办轮船之

途。

随着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要员推动兴

办轮船，《华商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

程》公布后，容闳、许道身、吴南皋、赵立诚等民

间人士置办轮船的申请亦随之相继提出。但与

此同时，反对兴办轮船、反对采用轮船运漕的声

浪亦日趋强烈。

同治六年，曾国藩因漕米数量年增一年，而

沙船则日少一日，担忧再过一二年，江浙漕米数

量更多时无船可用，故与江苏藩司丁日昌、苏松

太道应宝时等会商，拟定于七年春期漕粮海运时

雇用部分洋船。为此他奏称，苏松太道应宝时上

年曾有议买夹板船之策，嗣恐费重事难，因而中

止。该藩司以为改用洋船，其中利大而弊亦多，

此时遽议创行，未免群议沸腾，不特无以服众人

之心，并且无以箝众人之口。若能试行一二次，

果属稳妥，即可渐议改革，不致骇人听闻。因正

漕有关天庾正供，未敢轻为尝试而止。因而曾国

藩认为，现思宜荆阳等五县现议暂缓开征收捐买

米，所有采买之米，与捐输米石，名异实同，但与

正漕又有差别，不如即将其交轮船试运，若装运

米石不致迟延，他事尚无窒碍，且驶行顺利，又无

龃?，将来即可陆续试行。如果别有掣肘，即可

鉴此前车，永作罢论⑦。

曾国藩之建议，所指并非天庾正供，又是局

部试行，户部不便反对。七年春间，雇用洋船试

运漕米遂得以实行。但试运的结果，是户部表示

不满于先，三口通商大臣继陈种种困难于后，最

终结果，是总理衙门与户部会奏，同意按三口通

商大臣的建议办理，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建

议，则是与其另议试行轮船，“莫若谕令沙船户

修整旧船，必不致日见废弃。”⑧

至此，因漕粮运输困难而采用轮船的建议，

因清廷中否定意见占上风而告结束，兴办轮船的

动议又遭到挫折。

（三）外商轮船在中国水域中出现后拉客载

货获取厚利的事实，从另一方面刺激了晚清朝野

兴办轮船与洋商争利的意图

道光二十八年，在大英、法兰西火轮、美国太

平洋邮船等外国远洋轮船公司直达中国港口航

线以外，首次出现专业行驶中国的外国轮船公司

""

省港小轮公司（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ａｎｔｏｎｓｔｅａｍ
ＰａｃｋｅｔＣｏ），此后十数年，旗昌、省港澳、公正、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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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８页。



清、太古、华海等外国专业轮船公司亦相继设

立①。这些外国轮船公司资力雄厚，在各口遍设

分支机构，拥有各自的码头、仓栈、保险系统，构

成相当完整的外商轮船运输体系。

外国轮船运量大、快速、准时、受气候水流影

响小，并受条约保护，不需交纳厘金、不受沿途关

卡勒索，商旅乐其利便，“咸趋之若鹜”，“潮流如

斯，势难禁阻”②。以致外轮公司大获其利。如

上所述，同治六年至同治十一年六年间，仅行驶

中国沿海和长江航线的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一家

获利数即达４６８万余两，同治六年的利润率高达
６４．５％③。

外商轮船公司快速扩张并获取丰厚利润的

事实，吸引了众多华商投资外轮公司或购置轮船

冒挂洋旗隐身于洋商名下“诡寄”经营，且这种

事态还呈逐步扩大之势，使清廷深感管理和税收

方面留有隐患。

此外，外商轮船公司还以轮船需求燃料，轮

船需要维修，外运土货需要加工整理等为由，不

断向清廷要求获得开采煤炭，设立修船厂和其它

加工厂等设施之权，持续向清廷施加压力，使清

廷左支右绌，难以应付。

种种趋势，预示未来将是“变亦变，不变亦

变”之局，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张兴办洋

务的大臣知道兴办轮船的潮流势所必然，难以阻

挡。而且便捷的轮船、精巧的机器，以及煤、铁的

开采和利用，均彼此依存。故此，如上文介绍，他

们提出顺应潮流，兴办轮船的主张。当然，他们

的着眼点，注重国防与民生并重，军备与商用兼

顾。但此种看法，仍然难以获得清廷朝野之大多

数人的认同。

反对采用轮船运输漕粮，与这一举措威胁到

清廷中央及地方漕运官员的利益有关；反对兴办

轮船和举办洋务，则与社会上仍然存在着的根深

蒂固的排外势力和舆论密不可分。这些势力利

用朝野强烈的反侵略情绪，鼓吹排斥抗拒外来的

一切事物：“一闻修造铁路电讯，痛心疾首，群相

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见有华人

乘坐轮船驶至内地，竟至“官绅起而大哗，数年

不息”④。

同治五、六年间，太平天国战乱已经平息，中

外通商局势亦趋向正常，社会上狭隘的传统观念

又得以滋长，并对倡议引进外洋事物的督抚形成

强大压力。

同治六年，大学士倭仁反对同文馆招考科第

出身人员学习天文算学，他奏称夷人是吾仇人，

“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

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

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

……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

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

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⑤醇郡

王在参加筹议修约会后，提出驱逐洋人之法六

条，言论尤为激烈：“从前岛夷入贡，原系震慑皇

威、输忱献曝之意。今则抑勒中国，勉强通商。

凡有血气之伦，无不思将洋货投畀水火。且其货

物唯自鸣钟、洋表、洋枪均可有用，然亦现在中国

能造之物，其余尽可一概不用，无损于国计民生，

有裨于人心世道。”他进而提出，不如乘此军务

渐平之时，“饬下各督抚设法激励乡绅，设法激

励众民，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

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亦可明

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⑥

在此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提出引进轮船

学习洋技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均被指责是

“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⑦。甚且有人

公开指责曾国藩“湘乡之讲习泰西技术，实为祸

端”⑧。

在此背景下，兴办轮船开展民用轮船公司的

倡导不得不处于最低谷。直到内阁学士宋晋奏

４１

　安徽史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外国主要轮船公司设立情况表”，聂宝璋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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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初三日，北

京浙江公会１９２１年影印本。



请裁停闽沪局厂造船，从根本危及洋务事业兴废

时，清廷中的恭亲王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沈葆桢等地方督抚大员联袂而起，与之驳拒，筹

谋变通之方，中国的新式轮船航运企业———轮船

招商局才得以诞生。

（四）裁停闽沪厂局造船直接激发中国轮船

航运业诞生

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宋晋在奏

请裁停闽沪厂局造船折中称：闽省连年制造轮

船，闻经费已拨用至四五百万，未免靡费太重。

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

猜嫌之举，且用之与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

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将谓用于巡捕洋

盗，则外海本设有水师船只；将欲用以运粮，而核

其水脚数目，更比沙船倍费，每年闽关及厘捐，拨

至百万，是以有用之帑金，为可缓可无之经费，以

视直隶大灾赈需，及京城部中用款，其缓急实有

天渊之判。江苏上海制造轮船情形亦同。因而

请求暂停江苏上海制造轮船局，其已经造成船

只，可拨给殷商驾驶，收其租价，以为修理之费，

庶免船无可用之处，又靡费库款修葺①。

实际上，宋晋上奏前后，李鸿章等人已在筹

谋闽沪船厂所造船舶之去向。同治十年十二月

十一日，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信函中，就曾注意

于此。他说，总署函商各局轮船由商雇买，自系

经久良法。惟闽沪现成各船装载不如商轮之多，

行驶不如商轮之速。华商愿附洋船图骗捐厘，内

意既允由沪关查税，照洋船一律免厘，或有愿雇

买者，已致信江海关沈道等就近筹商，具复尊处，

谅亦照行②。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复曾国藩

的另一信函中透露，租赁轮船一节，已有津关委

员林士志与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议定呈文九条，

据彼称：公凑本银三十万，公举总商承揽，由官稽

查，或请发公款若干，照股均摊生息，已致信上海

广建各帮妥议③。

同治十一年二月，同治帝谕令军机大臣等，

称前因内阁学士宋晋奏称，制造轮船靡费太重，

请暂行停止。故谕令文煜、王凯泰，斟酌情形，奏

明办理。现据回奏，闽省制造轮船，原议制造十

六号，定以铁厂开工之日起，立限五年，经费不逾

三百万两。现计先后造成下水者六号、具报开工

者三号，其拨解经费，截至上年十二月止，已拨过

正款银三百十五万两，另解过养船经费银二十五

万两。用款已较原估有增，造成各号轮船，虽均

灵捷，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其第七、八号船

只，计本年夏间，方克蒇工。第九号出洋尚无准

期，应否即将轮船局暂行停止，请旨遵行。左宗

棠前议创造轮船，用意深远。惟造及未半，用数

已过原估，且御侮仍无把握。其未成之船三号，

续须经费尚多，当此用款支绌之时，暂行停止，固

节省帑金之一道。惟天下事创始甚难，即裁撤亦

不可草率从事。且当时设局，意主自强，此时所

造轮船，既据奏称较之外洋兵船尚多不及，自应

力求制胜之法。若遽从节用起见，恐失当日经营

缔造之苦心。因此着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通

盘筹划。现在究竟应否裁撤，或不能实时裁撤，

并将局内浮费如何减省，以节经费，轮船如何制

造，方可以御外侮等各节，悉心酌议具奏。如船

局暂可停止，左宗棠原议五年限内应给洋员洋匠

辛工并回国盘费加奖银两，及定买外洋物料，势

难退回。应给价值者，即着会商文煜、王凯泰酌

量筹拨。该局除造轮船外，洋枪洋炮火药等件是

否尚须制造；及船厂裁撤后，局中机器物料，应如

何安置存储之处，并着妥筹办理。已经造成船

只，文煜等以拨给殷商驾驶，殊为可惜，拟将洋药

票税一款，仍作为养船经费，酌留两号出洋训练。

即着照所议办理④。

同治十一年四月，沈葆桢复奏不赞成裁撤闽

沪船厂。他称，宋晋原奏中称捕盗已有师船，运

粮不若沙船。前年浙江成案，师船出则洋盗悍然

戕官，轮船出则洋盗弭耳就缚。前年运米成案，

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此

其利钝赢绌，尚待辩而明哉？至谓成造船只，拨

给殷商，将其租价以备修理。不知兵船与商船迥

别，商船高其顶，务广其舱以受客货。兵船则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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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压风涛，敛之惟恐不密。以兵船租给商人，

即不索其租，彼亦不以为利①。

左宗棠亦不赞成宋晋裁撤闽沪船厂意见，同

治十一年四月他在复奏中辩称，内阁学士宋晋奏

称，制造轮船靡费太重，请暂行停止。现据夏献

纶禀，各厂匠作，踊跃精进。西洋师匠所能者，均

已能之。而艺局学徒一百四十余名，既通英、法

语言文字，于泰西诸学，尤易研求。臣前据闽局

缄报，天文、算学、图画、管轮、驾驶诸艺童，有学

得七八分者，有学得五六分者，屡请英法教师考

校，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次亦三四十名。将来

进诣，尚未可量。如果优其廪饩，宽以时日，严其

程督，加以鼓舞，则以机器造机器，以华人学华

人，以新法变新法，似制造、驾驶之才，固不可胜

用也。文煜等既称造成轮船灵捷，又以拨给殷商

为可惜，是以造成之船，非不适用，数百万之费，

非虚掷也明矣。其称尚多不及外洋兵船者，亦止

就目前言之，并非画地自限。泰西各国之制造轮

船，始事至今，阅数十年，所费何可胜计。今学造

三年之久，耗费数百万之多，谓遂能尽其奇巧，无

毫发憾，臣亦不敢信其诚然。然侧闻岛人议论，

佥谓中国制造驾驶，必可有成。而闽局地势之

宜，措置之当，索图传览，靡不叹服，亦足证前功

之有可睹，后效之必可期也。至制胜之有无把

握，此时海上无警，轮船虽成，未曾见仗。若预决

其必有把握，固属无据之谈。但就目前言之，制

造轮船，已见成效。船之炮位马力，又复相当。

管驾掌轮，均渐熟悉，并无洋人羼杂其间。一遇

有警，指臂相联，迥非从前有防无战可比，此理势

之可考者也②。

同治十二年二月，恭亲王奕
#

等复奏称，闽

省设局造船，创议于督臣左宗棠。该督于同治五

年六月间，奏办之始，折内曾声明有事之时，以之

筹调拨，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并云成一船，即

练一船之兵，可以布置沿海各口，遥卫津沽等因。

复有函致臣等，谓轮船有明轮、暗轮、铁底、木底

之分，外洋兵船，多用暗轮木底，取其稳固而便于

修补。此次开局试造，取暗轮不取明轮，取木底

不取铁底，盖欲仿其国自用之兵船等语。是该督

所注意者原重在兵船一层。此次既据该大臣请

将第十二号至第十五号轮船改造商舶，系为撙节

度支起见，应如所请办理。惟从第十六号起，应

仍一律改造兵船，以无失设厂造船，力图自强本

意③。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兼北洋

通商大臣李鸿章文称，据综理江南轮船操练事宜

前福建台湾道吴大廷禀称，今中国风气初开，创

始于官，而民不知举办。虽竭力制造，而多成一

船，必多益一费。以国家有数之正供，筹轮船日

增之费用，势必有所不继。今设法变通办理，招

商出租承领，既可取偿造船之款，又可节省行船

之费。俾商民习知轮船之利，渐推渐广，由富而

强，诚为当今之急务。但吴大廷又称，其中有窒

碍难行者五端：招商难、设埠难、保险难、揽载难、

用人难。吴大廷禀文中阐述了这五难的具体情

况。他称，有此五难，是否招商租领之议最终不

可行呢？并不尽然。天下事兴一利必添一弊，弊

除而后利兴。招商之事，诚如前两江督宪曾国藩

复总理衙门函内所云，最难得其人。将来如有招

商租雇之船，上海为南北总汇之区，商贾云集，必

须江海关道传齐中华大贾善于经营者，反复辩

难，必使弊去而后利兴，再由江海关道妥立章程，

禀请宪台核示，庶几稍有把握。非可凭虚臆断，

致临事时虞窒碍。

李鸿章赞同曾国藩缄复总署函中所云：变通

之法，不外配运漕粮、商人租赁二议。他说，吾但

求渐省豢养之费，初不重索租雇之价，亦未必终

无愿租者数语，可谓能见其大。李鸿章认为，吴

大廷所陈五难，均系目前实在情形。设埠、揽载

二节，若商本充足，亦可先费后省，人弃我取。保

险或由商自向洋行议办。用人则商既领船，应责

令雇觅闽粤沿海素可驾驶之人，似尚无足深虑。

惟招商一节为最难。奸商贪利把持，弊固百出。

其正经殷富者，又不愿与官交涉。盖中国官与

商，情谊久不联属，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

计，几成通病。不似西洋之官商合一，痛痒相关。

是以遇有此等大举，往往有呼无应，非尽由巨资

之少也。曾文正谓宜物色众商所深信之人，而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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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以官法，庶几近之。窃以为更宜物色众商所深

信之人，使之领袖，假以事权。即总署函内所云：

官为之倡，行之有益，商民可无顾虑是也。约计

租雇官船之始，商人不独无利可赚，且小有亏赔。

行之既久，经理得宜。添造与租领俱多，必获利

益。使洋人不得专利于中国，利尤莫大焉①。

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再上《筹议

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再次强调国家诸费皆可

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

可省。求省费则必摒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

强矣。左宗棠前议创造闽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

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

迟哉？惟以有开必先，不敢惜目前之费，以贻日

后之悔。该局至今，已成不可弃置之势。苟或停

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

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由是言之，其

不应裁撤也明矣。至于如何减省经费，他称闽厂

相距过远，臣实不知其详，但就沪、津机器各局情

形推之，凡西人制器，往往所制之器甚微，而所需

以制器之器甚巨，机器重大，必先求安置稳固之

地，培土钉桩，建厂添屋，不惜工本，积累岁月而

后成，其需用器具缺一不备，则必各件齐全，方能

下手。而选料之精，必择其良而适用者，恰合尺

寸，不肯略有迁就，其不中绳墨，皆在摒弃之列。

又经营构造，时有变更，或甫造未成，忽然变计，

则全料已经拆改废弃，且以洋匠工价之贵，轮机

件数之繁，倘制造甚多，牵算尚为合计，若制器无

几，逐物以求，分晰工料之多寡，则造成一器，其

价有逾数倍矣。凡造枪炮轮船等项，无事不然。

闽厂创始，系由法人日意格、德克碑定议立约，该

二人素非制造轮船机器之匠，初不过约略估计，

迨开办后逐渐增多，势非得已，其造未及半而用

数已过原估，或造更加多，而用费转就减省，似属

西人制器事理之常，实未便以工部则例，寻常制

法，一律绳之。惟厂工既已粗备，以后不过工料

薪费数大端，应如何设法节省之处，请饬下福建

地方督抚臣会同船政大臣沈葆桢，随时督饬撙节

妥办，省其所当省，而非省其所必不可省，斯于事

有济矣②。

随后，同治十一年六月，恭亲王奕
#

等奏称，

因未经亲历船厂，故不能知其详情。但认为李鸿

章、左宗棠、沈葆桢诸臣，虑事周详，任事果毅，意

见既已相同，持论各有定识。且皆身在局中，力

任其难，自必确有把握。其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雇

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

随时查看情形，妥筹办理。至李鸿章筹及嗣后添

造兵船，即以各船修造养兵之费，抵给轮船月

费等语，应由各该省督抚另行奏请谕旨，饬部

核议③。

最终该奏折得到同治帝批准。至此，中国轮

船航运业历经种种磨难挫折之后，因缘之下终于

得以获准兴办，也由此催生出了中国近代第一家

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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